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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重生 稱義 更新變化 

 

壹、重生 

【重生的需要】聖經說：「你們必須重生」(約三 7)。一個人之所以是一個罪人，不只是

因為他的行為是有罪的，而是因為在他的天性裏有罪，所以按神公義的眼光來看，仍是一

個罪人。當神拯救一個罪人時，祂不只要赦免他的罪，祂不只要稱他為義，祂還須要重生

他，給他一個新的生命，不然的話，神的拯救還不算完全。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約三 3)。一個人

若要進入神的國，成為神的孩子，非經過第二次的生產不可。人原有的肉身生命，只能短

暫地活在這個世界裏，不但此生此世無法改良自己，並且死了以後還要面對神的審判。神

所給我們的救法乃是「重生」。基督教不是勸人改善自己的舊生命，而是教導人須要得著

一個新生命；惟有得著新生命，纔能有分於神的國。 

【重生的意義和性質】讓我們藉著神在聖經上的話，確實的領會，到底甚麼叫做「重生」？ 

(一)是從 神 生的：「這等人..乃是從神生的」(約一 13)。我們所以有一切人性的敗壞與

弱點，乃因為我們是從人生的。不是因為我們犯了罪，所以我們是一個罪人；乃是因

為我們是一個罪人，所以我們會犯罪。神的救法是另給我們一個不會犯罪的生命(約

壹五 18)。重生「乃是從神生的」，就是從神得著神的生命。 

(二)是從 上頭 生的：「人若不從上頭生」(約三 3原文，RVS譯為 born from above)。我

們原有的肉身生命是屬地的生命，終日所思念的盡都是地上的事。若要我們喜歡上面

的事，就需要我們從上頭再生一次(西三 1~2)。如今，因著我們的悔改相信，祂已經

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一同坐在天上(弗二 5~6)。因此，一個重生的人，在地若

在天，並且很喜歡思念天上的事，因為重生叫人得著一個屬天的生命。 

(三)是從  靈  生的：「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約三 6)。我們第

一次出生所得的生命，與重生所得的生命，其不同點在於一個是肉身，另一個是靈。

肉身生命以肉身的需要為中心，汲汲營營，就是為著照顧肉身的需要；靈生命是以靈

的享受為中心，歡歡喜喜，因為神自己成了我們靈裏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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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如何使人得著重生】為著使人重生，神必須作一些準備的工作，神不能隨便的將祂的

生命賞賜給罪人，否則，神會陷祂自己於不義。所以神在使信的人重生之前，有兩個步驟

他必須先成就，然後藉著第三、四個步驟，將所成就的實施在人身上： 

(一)差祂兒子  救贖我們   ：「及至時候滿足，神就差遣祂的兒子，為女子所生，要把人

贖出來，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加四 4~5)。神使耶穌到世上來(來一 6)，為要領

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神使祂的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乃是要我們能模成祂

兒子的模樣(羅八 29)。所以主耶穌的道成肉身，乃是神第一步必須成就的步驟。 

(二)叫祂兒子完成救贖的工作：「藉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重生了我們」(彼前一 3)。主

耶穌若不死在十字架上，我們罪的問題就無法解決；主耶穌若不從死裏復活，我們

就仍無法得著生命。所以當祂在十字架上的時候，聖經記載：「有一個兵拿槍紮祂的

肋旁，隨即有血和水流出來」(約十九 34)。血是為著贖罪，水是為著分賜生命。贖

罪和分賜生命，是主耶穌救贖工作的兩大使命。為著這個目的，主的死而復活乃是

必需的。祂釘死十字架，不只是為著贖我們的罪，也是為著釋放祂的生命。 

(三)藉著  聖靈   作工在人裏面：上述兩個步驟，是客觀的成就事實；為要使人能主觀

接受並經歷這個事實，神就藉著聖靈作工在人身上。聖靈是賜生命的靈(羅八 2)，

人的悔改、相信、得生命，完全是聖靈工作的成果。聖靈先重生了我們，相信只有

在基督裏纔能稱義，然後叫我們能知罪悔改(約十六 8)。 

(四)藉著  聖經   的功效：「你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乃是由於不能壞的種

子，是藉著神活潑常存的道」(彼前一 23)。神的話是生命的種子，神藉著聖靈將祂

自己的話種在人的心裏(約壹三 9)，這話是活潑有功效的，能夠叫人重生。 

【重生的證實】如何證明自己已經得著了神的生命呢？有三樣可證明： 

(一)  聖靈  的內證：「聖靈和我們的靈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羅八 16)。一個人重生了

之後，生命會開始轉變，但卻說不出其所以然來。主耶穌說：「風隨著意思吹，你聽

見風的響聲，卻不曉得從那裏來，往那裏去；凡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約三 7~8)。

人重生了之後，能夠感覺到自己裏面的看法、想法和作法，發生很大的改變，卻說

不出為甚麼會改變。重生的人最顯著的改變，便是想親近神，以作神的兒女為榮。 

(二)  聖經 的外證：「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神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

生」(約壹五 13)。聖經處處告訴我們，「信子的人有永生」。聖經是神的話，神的話

安定在天，永遠信實可靠，因此我們能憑著聖經上的話，確實的知道已經得了重生。 

(三) 彼此相愛 的證明：「我們因為愛弟兄，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約壹三 14)。我

們按著肉身的出身、個性、教育、習慣、語言，各方面都有極大的差別，但在主裏

卻相愛更勝肉身的親兄弟，這就證明我們是從神生的，是已經得了重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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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稱義 

【稱義的重要】有一個錯誤的觀念，就是以為我們的罪得赦免，已經解決了人所有的問題，

因此不須要再有其他的認識。其實，神在基督裏所給我們的，不只是赦罪。赦罪不是神救

恩的全部。 

    有人說我只要能上天堂就夠了。這是不懂神恩典的豐富。神的恩典，不只使祂赦免我

們的罪，並且使我們「在愛子裏蒙悅納」(弗一 6)；意即祂要救我們到「稱義」的地步，

祂看我們這在基督裏的人，不但是無可指責的，並且是沒有瑕疵的。 

【因信稱義的核心】「因信稱義」是基督教信仰的重要真理之一，聖經說「神照著祂的義，

宣告信耶穌的人為義」(羅三 26)。所以神稱我們這些信耶穌的人為義，就是祂照著祂義

的標準，宣告我們為義。本來按我們人自己的光景，我們達不到神公義的標準，我們沒有

甚麼可以讓神稱義的，所以聖經說：「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羅三 10)。 

    如今我們因著相信耶穌基督，神就使耶穌基督成為我們的義(林前一 30)。我們是在

神裏面「信基督」的人，我們在祂裏面穿著祂，披戴著祂，神就使祂成為我們的義。神如

何稱耶穌基督為義(徒三 14)，神也照樣稱我們為義(羅八 33)。 

【因信稱義的憑據】神是公義的，祂不能隨便的稱人為義，祂必須經過合法的手續，付出

該付的代價，滿足祂公義的要求，然後才能稱人為義。否則，神會陷祂自己於不義。因信

稱義的憑據： 

(一)須有神人之間的   中保    ： 

「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羅三 25)。這句話原文譯作：「神公開立定耶穌作挽回的地

方(或『施恩座』)」。因著人的罪，神和人原來是被隔開的，彼此不能親近，現在神已

著手要挽回這個局面，就須要公開立定一個人作為神可以接納人、人可以進到神面前、

神人彼此會合的地方。這個人就是耶穌基督，祂為此在十字架上獻上自己為挽回祭。 

(二)須付出  救贖   的代價： 

「我們既靠著祂的血稱義」(羅五 9)。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是祂為救贖我

們所付出的代價。主耶穌的血為我們的罪而死，代替我們滿足了神公義的要求。凡神

公義的要求，人的行為所不能作到的，主耶穌的血都替我們成全了。如今，一切公義

的要求都完成了。 

【兩面的稱義】神稱我們信耶穌基督的人為義，有兩方面要注意： 

(一)因  信  稱義與因  行為  稱義： 

    「因信稱義」是說到人在得救之前，憑著罪人的生命和性情，無論如何都無法達到神

稱義的要求，故必須「單單」因著信，而不在乎人的行為。「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

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弗二 8~9)。 



基要真理班 第二課 新的生命  

 4 

    但是，聖經接下去又說：「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

善』，就是神所豫備叫我們行的」(弗二 10)。 

    神的救恩，並不停留在「因信稱義」的階段；神拯救我們，並且留我們活在這地上，

乃是要我們能憑著「義的生命」，活出「義的行為」來，好叫我們能歸榮耀給神。                                      

(二)靠 血  稱義與靠   復活   稱義： 

    我們的罪得以解決，是靠主耶穌的血。主耶穌的血，是在神面前為我們贖罪的，使我

們得以「在神面前稱義」(羅三 20)。另一方面，主耶穌從死裏復活，就把神的生命分賜

給我們。這生命是不會犯罪的(約壹五 18)，能使我們有義的行為。 

    靠血稱義，是指血已經解決了我們罪的問題，使我們在地位上得以稱義。靠復活稱義，

是指基督在我們裏面作我們的生命，使我們在生命上能活出義的行為，而得以稱義。 

(三)   地位   的稱義與   生命   的稱義： 

    地位上的稱義，完全是出於神的恩典，不在乎人的功績，故此，是每一個人都能得到

的。稱義或不稱義的區別點，僅在於人是否相信耶穌基督；信的人就被稱義，不信的人就

被定罪。至於生命上的稱義，必須等到一個人相信主之後，因著得與神的生命和性情有分

(彼後一 4)，故能憑著神的生命，活出「仁義的果子」(腓一 11)來。這一種生命上的稱義，

就是披戴基督顯在人的面前，故不但是「被聖靈稱義」，並且也是在人面前的稱義。 

參、更新、變化、長進 

【更新、變化與長進】神呼召我們，不只使我們藉著基督的救贖，在地位上稱義成聖；並

且要我們憑著祂所賜的新生命，在生活行為上稱義成聖。前者稱為「地位的」稱義成聖，

後者稱為「生命的」稱義成聖。生命的稱義成聖，是神的生命在我們身上的果效；而神的

生命在我們身上能發展出甚麼樣的情況，則視更新、變化與長進的程度而定。 

【藉聖靈的更新而有新生的樣式】「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

成新的了」(林後五 17)。凡是相信並接受耶穌基督的人，就是「在基督裏」的人(弗一 1)。

我們得以在基督裏不是出於我們的行為，而是出於神的工作，所以我們是神的「新創造」，

是新造的人。 

    但是神如何使一個信徒成為新造的人呢？聖經說「祂救了我們乃是藉著重生的洗，和

聖靈的更新」(多三 5)。神在我們得救之時，作了雙重的工作：一是重生的洗，二是聖靈

的更新。重生是一次便永遠完成了。在我們得救之時，雖然已經得著了重生的洗和聖靈的

更新(多三 5)，但是生命之靈在我們裏面的洗滌和更新，乃是常時、持續不斷地進行著的。

究竟我們是怎樣的被洗滌和更新呢？ 

(一)藉著話中的水（  水  ）： 

    聖經說，祂「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弗五 26)。這裏的「水」是指主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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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道」是指主的話。主對我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約六 63)。聖經裏面

的話(logos)，藉著生命之靈的運行，在信徒身上成了主「即時的話」(rhema)，就會

產生洗滌的功效，逐漸的洗除信徒舊造的部分。 

(二)藉著  聆聽並順從   主的話： 

    「如果你們聽過祂的道，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弗四 21~22)。這話

是對信徒說的，意思是要我們在領受主的話之時，必須順從主的話，把所聽見的話付

諸實行，天天不斷的在生活上脫除舊人。我們的舊人沒有改善的餘地，必須像脫掉衣

服一樣的脫除它。脫除舊人，是主觀地經歷洗滌和更新的第一步。 

(三)藉著   持續穿上新人    ： 

    「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弗四 24)。

「心志改換一新」僅止於魂裏面的故事，「穿上新人」則達到身體行為的表現。穿上新

人的意思是說，信徒的生活行動，一一受聖靈所更新的心思所指揮，以致彰顯出神的

真實、公義和聖潔，在這種情況下，世人看見我們，也就是看見了我們主的形像。 

【神的救恩乃是更新、變化我們】神拯救我們，不是要我們一得救就上天堂，乃是要我們

仍舊活在地上，一天過一天，經歷神的更新和變化。這個更新和變化，不是一蹴可幾的，

乃是需要經年累月，在神所安排的環境中，被神管治(來十二 10~11)，逐漸成就在我們的

身上。我們原是卑賤的瓦器，但是神藉著救恩把「寶貝放在瓦器裏」(林後四 7)，縱然會

經歷四面受敵、心裏作難，甚至有時容許我們被打倒(林後四 8~9)。但我們並不喪膽，因

為外面的人雖然毀壞，裏面的人卻一天新似一天(林後四 16)。這就是神的更新和變化。 

【長進的途徑─將自己獻給神】羅馬書六章 12-13節：「所以不要容罪在你們必死的身上

作王，使你們順從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器具；倒要像從死裏

復活的人，將自己獻給神，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在這兩節聖經裏面，動詞是「獻」

字，在十三節、十六節，和十九節裏先後共用了五次。 

    如果我們毫無保留的把自己獻給神，那麼我們在家庭裏，在工作上，在教會的關係中，

以及在我們個人的見解上，必須有很多調整。神不會容讓我們保留任何自己的東西，祂的

手指會逐一的指著每一樣不是祂的，而後祂說：「這必須去掉」你願意嗎？ 

    有許多事我們不敢禱告，甚至不敢思想，免得我們失去我們的平安。我們雖然可以這

樣躲避問題，但是我們這樣作，會使我們離開神的旨意。離開神的旨意常常是容易的，但

是要記得，若我們把自己交給祂，讓祂照著祂的旨意來對待我們，那才是一件蒙祝福的事。 

    我們必須有一次把自己獻給神，這是一個開端的基本行動。然後還必須逐日繼續獻給

祂，無論神怎樣使用我們，總讚美著接受。在每一件事上承認祂的權柄和主權。這是神所

需要的態度，持守這個態度才是真的奉獻。 


